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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永大会专字【2021】第 AZ2-1008 号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我们接受委托，对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简称：“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2020 年度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简称：“救助基金”）财务

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截止审计日，救助基金账务管理及核算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财务部门代管，与该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票据及相关的财务收支资料由

代管单位提供，并负责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制定

的第 56 号令《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北京市财政局、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农业局联合印发《北

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京财金融[2011]1542 号），《北京市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京财金融[2012]2158号），北京

市财政局印发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暂行办法》等

相关法规文件，对救助基金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审核、核对、归类汇总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计程序。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证书类型：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000MB0592907J  

法定代表人：闫立波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 

开办资金：10.00 万元 



       
北京金瑞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宏业路 9 号院嘉悦广场 3 号楼 1312 室 

                   电话：(010)6020 4802 传真：(010)6020 4802 

                   http://www.yongdatax.com  

 

 2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依法筹集救助基金、负责受理、审核救助基金垫付申请，并

依法垫付、负责依法追偿垫付的救助基金、承担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联席

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90号。 

举办单位：北京市公安局。 

有效期：自 2017年 04月 13日至 2022年 04月 13 日。 

根据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管理中心的函”（京编办事[2014]58 号）文件，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为北京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所属副处级事业单位，经费形式为财政补助，核定财政补助事业编制 10

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依法筹集救助基金，负责受理、审核救助基金垫付申请，并依

法垫付；负责依法追偿垫付的救助基金；承担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联席会

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截止审计日，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自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临时抽调工作人员 7名，招录了事业编人员 7名。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

卫生局、北京市农业局联合印发《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京

财金融[2011]1542 号）文件，建立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联席会议制度，由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保监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农

业局等部门组成，负责北京市救助基金的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救助基金联席会议下设

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即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日常财务核算由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警务保障处（简称“警务保障处”）

代管，本次审计所需财务数据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警务保障处和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 

二、救助基金专户设置及收支情况 

（一）专户设置情况。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警务保障处，于 2012 年 07 月 06 日开立了救助基金

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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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为：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 

于 2019年 01月，将账户名称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变更为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二）基金收支情况 

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警务保障处提供的 2020 年财务账薄、记账凭证

和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本年度救助基金收入及支出情况如下： 

1、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收到交强险救助基金 49,607,230.91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交强险救助基金 49,607,230.91 

合计 49,607,230.91 

2、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收到利息收入 1,207,617.52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利息收入 1,207,617.52 

合计 1,207,617.52 

3、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收到社会捐款 300,800.00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社会捐款 300,800.00 

合计 300,800.00 

4、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受理案件 893 起，垫付案件 284 起，增加救助基

金垫付款 28,165,004.57 元，本年收回垫付款 5,168,705.57 元（其中追偿

4,585,090.66 元），期末余额 50,036,217.55元： 

5、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其他支出本期累计发生额 3,805.00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汇款手续费 3,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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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805.00 

6、 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020 年度救助基金结余 455,026,622.88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救助基金结余 403,914,779.45 51,115,648.43 3,805.00 455,026,622.88 

合计 403,914,779.45 51,115,648.43 3,805.00 455,026,622.88 

三、垫付案件追偿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累计垫付案件 591 起，完成对 286 起垫

付案件开展追偿工作，追偿回款资金 7,551,714.84 元，追偿回款率 13.00%。 

未开展追偿案件共计 305起,其中逃逸案件 89起，不具备追偿条件，依据相关规定

待案件侦破后进行追偿；无法确定追偿对象案件 3起，不具备追偿条件；未达到追偿时

限案件 213 起。 

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所垫付案件均已在法定时效内开展追偿工作，受法院立案开庭时

间不固定、周期较长及与当事人还款计划、当事人分期还款等因素部分案件未回款。 

四、建议 

进一步加强案件追偿力度。 

五、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暂行办法》。 

1、要求垫付丧葬费的，由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将费用直接拨付给殡葬部门。丧葬

费用垫付限额为 1万元；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未超出垫付限额要求。 

2、联席会议认为确需进行救助的其他情形，由联席会议审核批准后采用一次性困

难救助形式垫付，由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将费用给付申请人。一次性困难救助费用最高

不得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未超出垫付限额要

求。 

3、对垫付抢救费的，由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将费用直接拨付医疗机构。抢救费用

最高不得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贵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未超出垫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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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要求。 

以下无正文 

 

 

 

 

 

 

北京金瑞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1 年 2月 11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